
突泉县食用菌育种大棚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突泉县食用菌育种大棚建设项目

（二）项目类型：产业发展

（三）建设性质：新建

(四)主管部门：突泉县人民政府

（五）责任单位：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

（六）实施地点：六户镇

（七）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总投资 700 万元，新建高

标准温室大棚 14 栋，长 80 米，宽 10 米，建筑面积 11200

平方米及水、电、围栏、管理房等附属设施。通过项目建设，

旨在进一步提升食用菌种植规模与品质，持续推动食用菌产

业蓬勃发展，降低食用菌种植成本。

（八）项目资金规模及来源：总金额为 700 万元，来源

为京蒙帮扶资金。

（九）项目负责人及电话：金英俊 13948205187

（十）建设期：2025 年 3 月-2025 年 12 月

二、项目建设背景、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背景

突泉县位于内蒙古东北部，拥有适宜食用菌生长的气候

条件和生态资源，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湿度适中，为食用菌

栽培提供了天然优势。当前县域食用菌产业仍存在设施落后、

生产效率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



展和市场竞争力提升。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

京蒙协作机制的持续深化，依托政策支持与区域协作资源，

建设现代化设施农业大棚成为推动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项目建设可行性

项目建设基于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通过规范化生

产流程、现代化菌种培育体系，形成设施化种植的完整技术

路径。依托区域协作平台的政策支持与多方资源协同，构建

“科研支撑+专业运营+农户参与”的联动机制，强化技术转

化与风险管控能力。项目设计兼顾生态循环理念与联农带农

导向，以设施升级推动生产方式转型，契合现代农业集约化、

绿色化发展要求，具备可复制、可持续的实施基础。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项目建设是破解传统农业粗放型发展瓶颈的关键举措，

通过推动食用菌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有效提升生产效能

与产品品质，为区域特色农业注入可持续发展动能。项目立

足联农带农长效机制，以资源集约利用为导向，通过新型经

营模式激活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潜能，促进农户深度融入产

业链价值分配。同时，项目践行绿色循环理念，贯通农业生

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路径，既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对产业提质

增效的内在要求，亦响应国家现代农业体系构建中基础设施

升级与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具备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生

态多维价值共生的深层意义。

三、项目时间进度



（一）项目筹备阶段

2025 年 7 月-2025 年 8 月

（二）项目实施阶段

2025 年 9 月-2025 年 11 月

（三）项目验收、归档阶段

2025 年 12 月

四、项目预算

计划投资 700 万元，在六户镇新建菌种繁育大棚 14 栋，

长 80 米，宽 10 米，建筑面积 11200 平方米及水电等附属设

施，每平方米造价 625 元。

五、利益联结机制

项目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性保障构建多方协作框架，整

合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搭建村集体、经营主体与

农户的协同平台，以契约化协作机制明晰权责边界与收益分

配逻辑。在运营过程中，通过动态化平衡各方诉求，建立风

险防控与利益反哺的双向通道，确保产业增值收益向基层有

效传导。同时，以技能培训、就业吸纳等政策工具赋能参与

主体，深化利益联结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形成“政府搭台、

多元共治、成果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实现产业发展与民

生改善的深度融合。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菌种繁育大棚租赁期 10 年，收益率

3.5%，年收益金 24.5 万元，主要用于推进乡村振兴村屯基

础设施短板建设、资产维修维护等。



项目通过设施化生产实现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整合，

推动食用菌产业由单一种植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升级，促

进农业资源的高效转化与附加值提升，助力区域经济结构优

化和产业能级跃升。

（二）社会效益。项目建设过程中可带动农户参与建设

务工，建成后设立长期岗位 10 个，季节性临时岗位 30 个，

带动周边农户就业，缓解本地就业压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同时打造地域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七、组织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领导组织，明确具体分管领

导及具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开展工作。各相关部门各司其

职，加强协调，通力合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抓出成

效。

（二）强化质量监管。强化质量安全管理，建立健全项

目质量管理制度，安排专人与监理人员对项目施工现场质量

安全巡查与指导监督。

（三）强化资金监管。按照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加强项

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健全内控制

度，执行规定标准，严禁截留、挤占、挪用或变相使用。

八、项目后续管理

项目完工后，移交确权到村，后续管理在县农科局、镇

政府指导下，由村党组织设立专人负责项目后续管理、经营情

况，定期公开公示项目推进、项目收益支出等情况信息，接受党

员群众监督。


